
2025年卫生监督工作总结
今年以来，卫生监督工作始终秉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理念，扎实推进卫生监督各项重点工作，全力保障公众健康权益。现将相关工作情况梳理如下：

一、饮用水监督工作

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。卫生监督科重点对供水单位卫生许可、水处理净化设施设备运转、卫生管理制度、涉水产品索证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确保各项卫生措施落实到位。辖区内共有集中式供水单位9家，二次供水单位17家，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7家，共88台饮水机。今年以来，共完成一轮9家集中式供水单位、7家现制现售饮用水经营单位，88台现制现售直饮水机、17家二次供水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完成涉水产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3家，监督覆盖率达100%，下达监督意见书110份，发现问题90条，通过巡查回头看，目前已全部整改完成。
二、投诉工作，畅通民意渠道

高度重视投诉举报工作，畅通96359、电话座机等投诉渠道，安排专人负责记录，做到“有诉必接、有接必查、有查必果” 。今年共接到投诉举报45起，均已办结完成，涵盖医疗机构、公共场所等领域。对于每一起投诉，均在规定时间内展开调查，详细了解情况，核实问题，依法依规处理，并及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投诉人，有效化解群众关切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三、双随机工作，规范监管流程

严格落实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制度，依托国家卫生健康监督信息报告系统，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执法人员。在抽取过程中，确保数据准确、程序规范。2025年双随机监督检查任务71家，抽检任务29 家，截至目前已全部完成双随机任务，同时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原则，及时将抽查结果通过官网向社会公开，接受公众监督，增强监管透明度，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。

四、案件办理工作，严格公正执法

加大执法力度，严厉打击各类卫生违法行为。在案件办理过程中，坚持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，严格按照执法程序开展调查取证。今年共立案查处案件12起，罚没款13.83万元，已结案10起，无违规收缴情况。同时，加强与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建立健全联合执法机制，形成执法合力，共同维护卫生健康领域市场秩序。

五、涉企专项行动工作，优化营商环境

积极开展涉企专项行动，助力企业健康发展。健全自查自纠机制。科学制定年度计划。结合行业特点和往年执法数据，草拟了《第一师卫生健康委员会（疾病预防控制局）2025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》，上报卫健委审议通过后，明确检查范围涵盖公共场所经营单位、医疗机构、学校卫生机构等9类主体，计划检查企业548家，严格按照涉企行政检查工作要求，做好检查事前审批、事中检查、事后公示工作，今年以来，已开展检查548家。建立“每月自查”制度，围绕乱收费、乱罚款、乱检查等整治任务，重点排查是否存在“选择性执法”“过度执法”等问题，每月开展自查并上报，截至目前共上报4次，自查暂未发现相关问题。夯实辖区法治基础。2025年以来共举办各类培训4次，培训人次526人。通过专项行动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。

六、业务工作，全面强化监督


1.医疗机构监督。持续加强对医疗机构依法执业、传染病防控、医疗废物处置等方面的监督检查。重点检查医疗机构是否存在超范围执业、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、违规开展诊疗活动等问题；查看传染病疫情报告、消毒隔离、预防接种等制度落实情况；以及医疗废物分类收集、转运、暂存、处置是否符合规范。完成传染病防控监督专项检查，下达18份监督意见书，行政约谈7家。完成医疗机构实验室生物安全检查23家。完成药店消毒产品检查38家，下达监督意见书38份。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检查各级各类医疗机构180家，下达监督意见书155份，行政约谈9家。落实管行业管安全工作，完成城区医疗机构安全生产检查，完成填写安全生产检查表205份，收集整改报告41份。


2.
公共场所监督。加大对公共场所卫生监督力度，重点检查住宿、美容美发、洗浴、游泳场所等。检查内容包括卫生许可证和健康证持有情况、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、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等。完成监督检查及量化评级240户。开展卫生用品专项检查。共检查85家卫生用品销售场所，下达卫生监督意见书200份。

3.学校卫生监督、始终把学校卫生监督作为重点工作，开学前提前部署，对学校进行全面检查。重点检查学校传染病防控“一案八制”落实情况，包括晨午检、因病缺勤病因追查与登记、复课证明查验等；生活饮用水卫生管理，查看供水设施设备、水质检测等情况；以及教学环境和生活设施卫生，如教室采光照明、课桌椅配备、宿舍卫生等。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现场指导并下达监督意见书，要求学校立即整改，开展托幼托幼机构卫生评价，2025年上半年共完成托幼机构卫生学评价2家，联合城郊分中心开展学校日常监督检查33家。

4.企业职业卫生监督、深入推进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，对用人单位职业危害项目申报、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、从业人员职业健康体检、防护措施落实等环节进行严格监督。督促用人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职业卫生管理。师市纳入职业病专项治理企业88家，目前已全部完成。与南疆职防院联合筛查企业职业卫生主动监测，共完成32家。开展新建企业职业卫生“三同时”2次。开展企业日常监督检查33家。联合环职科、城郊分中心调查处理中毒事件2起。承办2025年兵团传染病防治监督技能竞赛。

